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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分為國民（基礎）

年金及厚生年金（以勞工為被保險人，保

險費由勞資各負擔50%，並由雇主統一於

薪資中按月扣繳）。其中，國民（基礎）

年金可以分為第1號被保險人（相當於我

國國民年金）包括未就業者、學生、自

營業者及部分工時者等（2025年保費為

17,510日圓；約新臺幣3,966元）；第2號

被保險人（相當於我國勞保）係包括民間

企業之受僱者；第3號被保險人係指受僱

者所扶養之20歲至60歲配偶。

基此，日本政府設計公共年金制度

的目的之一即是因應老年貧窮問題，倘依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

顯示，第一層的年金制度須發揮所得重

新分配功能，並確保基本的年金給付保

障，並適時地由國庫負擔財源（朴聖福，

2017，頁75）。然而，所得重新分配的情

況可以用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和

相對貧窮率評估，該指標能了解貧富差距

情形，並透過稅收和社會保障等措施有效

縮小貧富差距，對政策規劃有非常重要的

意涵（佐野晋平，2025，頁88）。另外

一方面，國際勞工組織（ILO）明確區分

「防止貧窮的基礎年金（係指保障最低老

年生活所提供的年金給付）」與「附加報

酬比例型年金（係依個人收入或繳納保費

金額計算的年金給付）」，並針對基礎年

金提出應採取由工作世代當期繳納的保險

費，直接支付當期退休者年金給付的賦課

制度（Pay-As-You-Go），以發揮所得重

新分配功能，而不會出現因為個人選擇不

加入年金制度或不繳納保費的道德風險。

但是，日本的基礎年金所採取的是由國民

繳納保費、領取年金給付的年金制度，幾

乎不具備所得重新分配功能，例如有高達

三成的國民未繳納保費，因此，不僅會有

道德風險，更凸顯年金制度設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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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部記安，2002，頁128-129）。尤其

是「所得重新分配前」的貧富差距，在工

作世代與高齡者的兩個世代之間屬於「一

般水準」。只是若看整體世代的貧富差距

較大，這是因為日本的高齡人口比例較其

他國家高，因高齡者僅有年金收入的情況

下，所得為零，因而相對拉大整體的貧富

差距（原英史等人，2025，頁4）。雖說

如此，公共年金制度雖然具有所得重新

分配功能，但是基礎年金部分的占比過

低，影響所得重新分配功能（高橋俊之，

2024，頁18-19）。因此，繳費率問題歸

因於制度缺陷，卻未進一步分析未繳納保

費者的社會背景，過度歸責於年金制度設

計等問題。

雖說如此，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仍是

老年生活保障之基礎（菅谷広宣，2024，

頁108）。尤其是年金制度和就業相關，

若從個人角度來看，盡可能選擇能夠持續

工作，或者是活用延後領取年金給付等方

式，皆會影響自身的年金給付權益；另外

一方面，若從社會層面來看，進一步擴大

短期就業勞工適用受雇者保險（相當我國

勞保）、調整阻礙延後領取年金給付的年

金制度（藤森克彦，2024，頁209）。由

此可知，日本公共年金制度面臨財政壓力

與少子女高齡化的挑戰，而改革方向包含

所得重新分配，以確保年金制度的穩定性

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年金財源的保費與稅

收的占比對世代間（係指相同年齡層）不

公平的影響，其實並不大；然而，當調整

財源的所得稅與消費稅的比率時，發現當

消費稅的比率較高時，而更能緩和世代間

的不公平（岩井美咲希，2024，頁4）。

尤其是，日本政府為因應年金財政惡化，

及其可能導致未來世代的所得替代率調降

的問題，同時尋求防止社會保障的所得重

新分配功能減弱的方法（金明中，2024，

頁192）。

其次，對於收入較為充足且能充裕

運用資產的民眾而言，往往能有較高的金

融素養，並順利地執行退休計畫；相對於

低收入的民眾而言，由於缺乏資產可以運

用，較少機會能提升自身的金融素養，而

難以制定合適的退休計畫，形成惡性循環

（北野友士等人，2024，頁55）。但是，

在年金給付部分，公共年金的年金給付

水準透過「宏觀經濟調整機制（係指依

社會經濟狀況調整年金給付水準）」及在

有限的財源中進行調整，亦有導致年金給

付水準調降的問題（比津貴行，2024，頁

490）。因此，為保障老年的退休生活，

並將退休之後的就業與展延年金（延後請

領年金給付）互相結合，便可緩和因退休

後資金短缺的問題，因為除可以從退休後

的工作獲得收入外，年金給付也會增加

（小藤康夫，2024，頁41）。然而，透過

教育增進民眾對公共年金制度的理解，學

習有關資產形成的基礎知識，乃至於成為



社區發展季刊　192 期 461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申育誠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所得重新分配之初探

社會人士之後，可以將學生時代所學到的

知識應用到生活之中，積極累積資產，以

保障退休後的老年生活（上田憲一郎，

2024，頁245）。因此，日本各種家戶類

型的相對貧窮率均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所統計資料的平均水準，並且家戶之間

的貧富差距明顯，尤其是有單親家庭及高

齡女性的貧窮率問題，而年金給付應優先

保障最底層的弱勢族群（海野恵美子，

2018，頁1）。

簡言之，本研究採用系統性文獻回顧 

（Systematic Review），主要運用日本學

術圖書資料的書目資料庫，蒐集厚生勞動

省的官方文件及專家學者的學術著作；文

獻篩選以研究具相關性、研究方法具完整

性之期刊論文等文獻為主，排除不完整或

不符議題之資料，主要依公共年金、所得

重新分配、高齡者等面向進行文獻收集與

分析，並提出後續公共年金制度研究與政

策之啟示。只是本研究之分析受限於厚生

勞動省的官方資料，目前僅能依據社會保

障整體對所得重新分配的影響進行推論，

尚無法直接測量公共年金制度單獨對吉尼

係數的變化影響，為本研究之限制。

雖然無具體數據，亦可透過公共年

金制度說明制度本身具有明確的所得重新

分配意圖與效果為本研究的重要貢獻。基

此，本文透過所得重新分配之理論探討及

相關調查進行論述，並透過日本公共年金

制度之探討，進一步具體討論年金制度的

所得重新分配功能。

貳、所得重新分配之理論探討

根據2019年日本財政報告的結果顯

示，在經濟持續成長、勞動參與率增加的

情況下，仍能確保50%以上的所得替代率

並與厚生年金（納保對象為上班族與公務

員等勞動人口）相比，國民（基礎）年金

的「宏觀經濟調整機制」的運作時間較

久，因而導致年金給付水準逐漸下降，但

是無論所得高低與否，都能提供固定的年

金給付，以發揮所得重新分配功能，以及

於2020年的年金相關修法檢討時，提到未

來要解決的問題係強調加強公共年金的所

得重新分配功能（厚生労働省，2024a，

頁285-286）。因此，以下針對年金制度

改革與高齡者及不同世代間所得重新分配

現況與挑戰進行論述，試整理如下。

一、年金制度改革與高齡者所得重新分

配現況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主要探討年金

改革對所得重新分配的影響，是否能夠有

效縮小社會不平等並維持財政永續發展。

若按年齡區分的吉尼係數來看，20歲至30

歲世代的年輕世代所得差距有擴大趨勢，

60歲後半段的高齡世代因年金給付增加，

所得差距呈縮小的趨勢（樋口美雄等人，

2016，頁89-90）。可知，高齡者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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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透過獲得年金給付，而能過著相對穩定

的基本經濟生活，顯示年金制度與社會保

障政策能降低高齡者之間的貧富差距，並

具有關聯性。

以工作世代所繳納的保險費作為高

齡者年金給付財源為基本設計的公共年金

制度具有在世代間及地區間的所得重新分

配功能，例如大城市所徵收的保險費可分

配至其他地區，進而活化地方經濟（中里

幸聖，2016，頁49）。然而，公共年金制

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環，照顧弱勢群

體，重視具所得重新分配效果的年金制

度（仲澤幸壽，2016，頁14）。此外，

針對低所得者到高所得者進行不同程度的

課稅，年金制度是為提高可持續發展性，

並有效重新分配所得為重要議題（野副常

治，2015，頁103）。但是，年金制度提

供所有國民基本生活保障，兼具普遍性與

所得重新分配功能，若僅強調「照顧弱

勢」而忽略普遍性與公平性，可能引發其

他繳費者的反感及脫離公共年金設計中強

調全民共同承擔與互助的社會契約性質。

其次，日本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係

以醫療與年金為主的社會保障制度，偏向

高齡族群外，並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生活保

障（白波瀬佐和子，2021，頁252）。然

而，高齡化使得年金和醫療保險的給付逐

漸增加，例如2000年開始，長期照護保險

的給付逐年增加，因而社會保險給付的增

加對所得重新分配貢獻很大，抑或是應考

慮提高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強化所得重新

分配之功能（土田武史，2013，頁10）。

具體而言，社會保障制度的年金給

付與保費負擔機制的公平原則下，得以實

現所得重新分配（中田一良，2023，頁

7）。但是，社會保險係以保險原理為基

礎，但也部分採用社會救助原理實現所得

重新分配，若從所得重新分配的觀點來

看，不僅依靠社會保險方式進行風險分

散，對於無所得或低所得收入的被保險人

而言，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實際上所得重

新分配的情形並不清楚，亦是年金制度所

面臨的難題（深尾光洋等人，2006，頁

4）。

由此可知，公共年金制度保障個人老

年經濟生活，成為促進社會公平與經濟穩

定發展的工具，在年金制度改革與高齡者

所得重新分配之間具有關聯性。只有在保

費負擔與年金給付公平的原則下，對於所

得進行有效分配，公共年金制度才會發揮

其作用。

二、公共年金制度與不同世代間所得重

新分配之挑戰

厚生勞動省於2023年8月 22 日公布 

2021 年「所得重新分配調查」的結果顯

示，原始所得（含工作及財產所得等）的

吉尼係數為 0.57（較上次調查增加 0.0106

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若從原始所得扣

除稅金與社會保險費，加上年金、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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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會保障給付後「重新分配所得」的吉

尼係數為 0.3813，較上次調查增加 0.0092 

個百分點（読売新聞，2023）。可知，日

本政府期待透過稅收與社會保障制度進行

所得重新分配，顯示現行公共年金制度在

縮小貧富差距上的效果受到挑戰。

此外，公共年金透過從勞動力人口

轉移給退休世代進行所得重新分配，並可

依薪資及物價變動調整年金給付，在世

代間分散風險（浜田浩児，2000，頁14-

15）。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是所得重新

分配的政策核心議題，例如，年金制度實

現工作世代與高齡者世代的資源重新分配

功能（林宏昭，2021，頁98）。

另外一方面，根據厚生勞動省「所得

重新分配」的資料庫進行試算，在日本經

由稅收進行所得重新分配的功能從1980年

代以後持續減弱，而提高所得稅的累進機

制對於日本稅制進行所得重新分配的功能

是至關重要（梅原英治，2017，頁27）。

然而，日本現行社會制度在所得重新分配

的功能對於減少貧窮的效果有限，加深社

會對於貧富差距的焦慮（佐藤良，2023，

頁123-124）。尤其是，「老老互相扶

助」的概念亦即當進入老年階段時期，因

為部分資產豐富者選擇不領取年金給付，

支持將部分年金給付給予低所得收入的弱

勢族群，或許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世代間

的公平性（岡田晃明，2021，頁107）。

對年輕世代而言，生活與經濟負擔

沉重，而導致未婚和少子女化問題，更重

要的是社會保障的財政赤字會引起年輕世

代對未來的憂慮。因此，目前需要停止僅

依靠以提高社會保險相關費用因應，轉變

以更適合所得重新分配的稅收制進行調整

（牧田健，2023，頁1）。例如，基礎年

金與厚生年金部分，參加厚生年金的保費

是按照薪資比例計算，而年金給付則包含

定額的部分，因此，針對低所得收入族群

所繳納的保費計算，而能獲得較優渥的年

金給付，並且發揮所得重新分配功能，倘

若基礎年金的給付水準下降，低所得收入

者的年金給付則會大幅減少，削弱厚生年

金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減弱（是枝俊悟，

2024，頁4）。所以，基礎年金給付水準

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厚生年金保險中所得

重新分配功能的發揮程度。關於給付水準

的變動或制度改革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存

在於不同世代之間，亦會因同一世代的就

業形態與薪資水準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

影響程度（中里孝，2025，頁13）。

簡言之，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在維持

社會公平性的重要角色，若無適時調整保

費及年金給付外，亦會導致低所得收入族

群在老年時期面臨更多經濟生活的挑戰，

因此，所得重新分配亦須整體考量基礎年

金的保障程度，以確保老年經濟生活。另

為維持年金制度的永續發展，透過保費負

擔與給付調整機制，確保不同世代間的公

平負擔，並減輕年輕世代的經濟負擔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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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收入族群的經濟生活保障。因此，公

共年金制度在不同世代間的社會保障及所

得重新分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維護社

會的經濟穩定的重要工具。

參、公共年金之所得重新分配
功能

2004年日本政府在基礎年金實施「宏

觀經濟調整機制」，但由於經濟發生通貨

緊縮，使得宏觀經濟調整機制未能適時啟

動，導致基礎年金給付水準維持在較高水

平，進而影響基礎年金財政惡化，倘依據

2019年財政調查結果顯示，隨著基礎年金

的財務係依據社會經濟因素將調整時間延

後的制度設計，全體國民共同適用的基礎

年金的給付水準調降，而導致所得重新分

配功能減弱，低所得者可支配收入減少，

形成貧富差距擴大。特別是，由於厚生年

金包括定額的年金給付，並透過保費與國

庫負擔年金給付，而具備所得重新分配功

能，因此，年金給付水準若下降，則公共

年金制度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也將隨之減

弱（厚生労働省，2023c，頁37-38）。延

續 2009 年與 2014 年的財政檢驗結果，

2019 年財政檢驗亦確認，基礎年金的宏

觀經濟調整期間，比厚生年金更久，具

備不受收入多寡影響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

（厚生労働省，2023c，頁39）。然而，

延長宏觀經濟機制調整時間有助於所得重

新分配，凸顯年金制度在所得重新分配與

年金財務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另外一方面，若以厚生勞動省的最

新資料分析，公共年金的所得重新分配功

能，主要涵蓋三個方面：首先，針對高所

得者的課稅機制，公共年金能有效實現所

得重新分配，減少貧富差距，讓高所得收

入者負擔較多保費；其次，為防止逆選擇

現象，強制納保並確保所有人參加，保障

年金體系的穩定性；最後，日本政府提高

公共年金制度的國庫負擔比例，進一步加

強對弱勢群體的保障，以維持社會安全保

障的公平性，試整理如下（厚生労働省，
無日期a，2024b）。

一、針對高所得者的課稅機制

厚生年金係以一種社會共同撫養高齡

者等的互助機制外，並以個人所得收入負

擔所相應的保費，發揮所得重新分配的功

能。在保險費負擔部分，由於費率為薪資

的18.3%，因此保費與薪資所得成正比。

另外一方面，有關國民年金第1號被保險

人（居住日本的20歲以上未滿60歲的自營

業者、農漁民、自由業、未就業者、學生

等）的保費為定額保費。然而，該制度亦

特別針對保費豁免期間的被保險人提供年

金給付的機制。因此，所得收入較高者則

需承擔更多的保費，以發揮所得重新分配

功能。另為抑制僅領取基礎年金者的給付

水準調降，未來隨著年金保險的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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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擴大，預計較低收入的短時間勞動者

也會加入厚生年金，因而可針對該對象進

行所得重新分配。

二、防止逆選擇及提供經濟生活保障

逆選擇係指當發生保險事故概率較高

時，民眾更傾向於參加保險。因此，在商

業團體保險，通常會針對預計發生給付的

高風險群體提出要求繳交較高保費，或者

是設有年齡門檻限制。例如，針對所有居

住在日本的居民強制加入公共年金制度，

便可以防止逆選擇發生，以提供年金給付

的保障。可知，公共年金制度針對從高所

得者到低所得者的所得重新分配所設計而

成（浜田浩児，2000，頁3）。

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因為於2019

年提高消費稅的同時，亦實施「年金生活

者支援給付金」制度，並利用調升消費稅

率，針對公共年金等收入金額及其他所得

未達到一定標準者，在原有的年金給付金

額加上額外發放的支援給付金，其領取資

格包括，（一）年滿65歲以上並領取老年

基礎年金者、（二）同一家庭所有成員均

為市町村民（相當我國鄉鎮市）稅非課稅

對象、（三）前一年的公共年金等收入金

額與其他所得總額，1956年4月2日以後

出生者不得超過88萬9,300日圓，1956年4

月1日以前出生者不得超過88萬7,700日圓

（厚生労働省，無日期b）。但是，年金

生活者支援給付金是否有效發揮防貧功能

則需進行檢討，但若從強化所得重新分配

的角度來看則應該考慮增加給付金額，及

兼顧針對無法繳納保費者的因應措施等

（厚生労働省，2024b）。可知，年金制

度具有防止逆選擇及提供國民基本經濟生

活保障的功能。

三、提高國庫負擔的比例與保費補助措

施

公共年金制度的基礎年金財源係由國

庫負擔二分之一，而曾接受豁免保費者，

能夠獲得更為有利的年金給付。但是，若

因為未繳納保險費者則無法領取該未繳納

保費期間的年金給付。另外一方面，在國

民年金被保險人當中，有因失業或者是沒

有收入等經濟因素，暫時無法繳納保險

費，而設有保險費免繳的機制。另外，保

險費的法定免除措施係若符合領有身心障

礙基礎年金者、接受《生活保護法》之社

會救助者或者是居住於痲瘋病（漢生病）

療養設施資格等，在向市區町村（相當我

國鄉鎮市）申請後，即可免除保險費（厚

生労働省，2025，頁11-12）。各類型免

繳保費所得標準計算公式（如表1）。

由此可知，公共年金透過向高所得者

課予較高保險費及對低所得者實施保費補

助措施以實現所得重新分配的功能，以確

保社會公平性外，強制性的社會保險能防

止逆選擇的情形，以維持年金財務穩定。

特別是，國庫負擔部分的年金財源，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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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未繳納保費者的年金權益，提升對整體

國民的社會保障功能。

肆、所得重新分配之成效調查

首先，目前日本政府針對所得財富分

配情況、社會保障與稅收制度的效果進行

評估。以下則以厚生勞動省每3年所發布

的所得重新分配的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旨

在論述吉尼係數的變化及社會保障政策的

功能，整理如下。

一、2014年所得重新分配調查

2014年的年金等社會保障和稅制實施

後的吉尼係數較2011年調查結果相比略有

減少，為0.3759，顯示在吉尼係數的差距

未有擴大外，所得重新分配的改善程度達

到過去最高的34.1%（較上次增加2.6個百

分點），顯示社會保障與稅收有所得重新

分配及有效防止所得差距擴大（厚生労働
省，2016a）。換言之，依年齡層觀察，

55歲以下的初次所得基尼係數大致維持

在0.3至0.4之間，且隨年齡上升而呈現上

升趨勢，55歲以上則超過0.4。另外一方

面，各個年齡階級的再分配後所得之基尼

係數則相對穩定，約為0.3左右，尤其在

60歲以上，由於社會保障給付等因素，所

得差距顯著縮小（厚生労働省，2016b，

頁20）。可知，2014年以後社會保障與稅

制的所得重新分配效果不僅有效抑制所得

差距的擴大，更在高年齡層有顯著改善，

凸顯年金制度設計在保障老年經濟安全的

表 1 免繳保費之所得計算標準公式

種類 所得基準計算方式

全額免除 （扶養親屬人數+1）×35萬日圓+32萬日圓

3/4免除 88萬日圓+扶養親屬等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等

半額免除 128萬日圓+扶養親屬等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等

1/4免除 168萬日圓+扶養親屬等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等

資料來源： 厚生労働省（2025，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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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二、2017年所得重新分配調查

2017年的年金等社會保障和稅制實

施後的吉尼係數較2014年的調查結果相

比略微下降，為0.3721，顯示在吉尼係數

的差距未有擴大。然而，所得重新分配

前的吉尼係數也較前次調查有所下降，

為0.5594。可知，所得重新分配的改善程

度為33.5%，雖然較前次調查結果顯示略

有下降，仍表示社會保障與稅收的重新

分配功能仍具有一定的效果（厚生労働
省，2019a）。此外，60歲以下的吉尼係

數穩定於0.3∼0.4之間，但在55歲後則逐

步上升超過0.4，且隨著年齡越來越高。

在各年齡層吉尼係數接近0.3左右，60歲

以上因接受社會福利補助等，差距明顯縮

小（厚生労働省，2019b，頁20）。換言

之，2017年的所得重新分配改善幅度較

2014年略有下降，但整體吉尼係數依然呈

現縮減趨勢，顯示社會保障與稅收制度在

抑制所得差距仍發揮穩定效果，特別是在

高年齡層族群中效果更加顯著。

三、2021年所得重新分配調查

2021年的年金等社會保障和稅制實施

後的吉尼係數為 0.381，自1999年調查以

來，維持在 0.38 前後，呈現平穩趨勢。

所得重新分配前的原始所得吉尼係數為 

0.57，自2014年調查以來，保持在 0.57 前

後，呈現平穩趨勢。可知，所得重新分配

帶來的改善程度為 33.1%，顯示社會保障

與稅收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具有一定效果

（厚生労働省，2023a）。另觀察家庭成

員的年齡階級別之基尼係數，初次所得在

55歲以下大致穩定於0.3∼0.4左右，但在

55歲以上則超過0.4，且隨著年齡增加逐

漸上升。在各年齡階級大致穩定於約0.3

左右，60歲以上則因受到社會保障給付等

影響，所得差距明顯縮小（厚生労働省，
2023b，頁20）。可知，2021年的調查結

果顯示，日本的社會保障與稅制雖然在所

得重新分配改善幅度上略有成效，但整體

上仍維持穩定抑制所得收入差距進一步擴

大的效果，特別是，在中高年齡層族群展

現明顯的縮減貧富差距功能。

若從2014年到2021年的所得重新分配

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保障與稅收的所

得重新分配持續發揮作用，所得差距未見

顯著擴大，但改善程度呈現微幅波動。然

而，在2014年與2017年的調查中，重新分

配的改善程度達到歷史新高，顯示日本政

府的所得重新分配政策在縮減貧富差距方

面的成效。因此，2021年以後儘管數字顯

示所得重新分配的改善程度略微下降，但

社會保障與稅收仍然對抑制貧富差距的擴

大產生穩定作用（如表2）。

由表2顯示，日本政府在調查不同年

份的所得重新分配對所得差距的修正效

果，發現透過社會保障、社會保險費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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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制度的所得重新分配後，對改善貧富差

距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2025年日

本政府進行年金制度改革，討論如何提升

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等問題，其目的是透過

每五年一次的年金改革，縮小高齡者的所

得差距，強化年金的所得重新分配功能

（浜田陽太郎，2024）。可知，年金制度

著重照顧中低收入所得者，並能在少子女

高齡化的背景下，確保每位國民都能得到

基本的經濟保障的同時，追求社會公平。

伍、結語與建議

自  1980 年代公共年金制度改革以

來，日本透過年金改革進行所得重新分

配，如何讓經濟負擔能力較強的族群承擔

更多稅負，已成為年金制度以及稅制改革

的重要課題。特別是，日本政府針對以受

表 2 所得重新分配對所得差距的修正效果（吉尼係數）

年度

當初
所得
（①）

①+社會保障
給付金-社
會保險費
（②）

可支配所得
（②-
稅金）
（③）

再分配所得
（③+實物給
付）（④）

重新分配的
改善程度
（※1）

社會保障的
改善程度
（※2）

稅收的
改善程度
（※3）

2005年 0.5263 0.4059 0.3930 0.3873 26.4% 24.0% 3.2%

2008年 0.5318 0.4023 0.3873 0.3758 29.3% 26.6% 3.7%

2011年 0.5536 0.4067 0.3885 0.3791 31.5% 28.3% 4.5%

2014年 0.5704 0.4057 0.3873 0.3759 34.1% 31.0% 4.5%

2017年 0.5594 0.4017 0.3822 0.3721 33.5% 30.1% 4.8%

2021年 0.5700 0.4083 0.3890 0.3813 33.1% 29.8% 4.7%

備註： 1.所得重新分配改善程度=1-④/①
 2.社會保障改善程度=1-②/①×④/③
3.稅收的改善程度=1-③/②

資料來源：厚生労働省（2023b，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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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為對象的厚生年金制度，依照所得的

比例進行保費徵收，所以在年金制度設計

具備所得重新分配的功能，使得高所得者

在繳納保費金額承擔更多責任，有助於維

持年金制度的公平性與穩定性。另外一方

面，針對所有國民所實施的基礎年金制度

為定額給付制度，且對於經濟條件困難者

提供減免保費與補助全額保費政策，有效

減少弱勢族群的經濟負擔。具體而言，日

本政府透過提高基礎年金的財政支出比例

達二分之一，顯示國家在維持年金制度的

普遍性與公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簡言

之，年金制度透過針對高所得者收取較高

保費與對低所得者的保費補助相關措施，

以及明定公務預算的負擔比例等，顯示年

金制度確實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並對

縮減貧富差距，有所助益 。

本文提出年金制度對於所得重新分配

機制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在保障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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